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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法新論 

台灣科技產業運用中國涉外仲裁機制 
之策略研究 

王文杰* 鄭懷騏** 

摘 要 

台灣科技產業西進中國大陸尋求發展與全球布局過程中，在面臨國際商

事爭議事件之際，如何運用中國涉外仲裁機制以作為替代爭議解決模式與途

徑，值得國內業界加以認真對待。中國涉外仲裁機制發展迄今逾五十年，

1994 年仲裁法頒布實施，明文賦予該機制法律位階地位；同時亦於市場經濟

中定位為特殊法律服務。仲裁法頒布實施至今逾十年，以中國國際經濟貿易

仲裁委員會為運作主力之中國涉外仲裁機制成為中國替代爭議解決機制之核

心，亦成就該機制在國際商事仲裁市場之一席之地。本文藉由實證分析之角

度，嘗試建構台灣科技產業運用中國涉外仲裁機制之策略，呈現中國涉外仲

裁機制之特點與台灣科技產業運用策略間之關係，並進而分析中國涉外仲裁

機制對於台灣科技產業之策略目標之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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